
石河子大学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办法（试行）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考试

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9〕2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

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申请硕博连读研究生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二）在校二年级、三年级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三）课程学习成绩优良，其中必修课成绩不低于 70

分；

（四）报考博士研究生专业与原所学硕士研究生专业相

同或相近（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专业暂不采取硕博连读方式

选拔博士生）；

（五）两名与报考学科相同或相近专业的教授（或相当

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出具的专家推荐书；

（六）参加过科研项目、课题，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

或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定具有科研潜力的硕士研究

生；

（七）身心健康。

第二条 选拔程序

（一）硕士研究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委托培养和定向

培养的硕士研究生须经过委托或定向单位同意），填写《石

河子大学硕博连读研究生考核表》，同时提交两名与报考学

科相同或相近专业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出



具的专家推荐书；

（二）由硕士研究生导师和选拔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导师

填写意见。申请者将申请材料提交招生导师，导师审查并同

意后向其报考一级学科点所在学院推荐；

（三）各单位成立由博士研究生专业学科负责人、博士

研究生指导教师组成的硕博连读研究生考核小组，一般应由

5 人以上组成；考核小组必须对申请者的专业理论、科研能

力、创新精神、学术品德等进行面试考核，填写《石河子大

学硕博连读研究生考核表》相关意见；

（四）每位导师每年接收硕博连读研究生一般不超过 3

人；

（五）各一级学科点所在学院通知申请者参加面试考核；

（六）学院通过审核确定的硕博连读研究生名单在本学

院公示无异议后，上报研究生院审批。

第三条 学习年限

硕博连读研究生学制一般为 5 年（从取得硕士学籍开始

计算），从博士研究生入学起享受博士研究生待遇。

第四条 学位授予

硕博连读研究生完成全部学业后，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可申请博士学位。如答辩委员会认为其论文学术水平未达博

士学位水平，但已达到硕士学位水平时，可根据我校学位相

关规定，做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决议。

第五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具体解释。

第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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